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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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简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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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龙 公告编号：

2015-034

恒天海龙股份有限公司诉讼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上市公司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的规定，现就中国华冶科工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冶科工” ）诉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现为

恒天海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进展情况持续披露

如下：

一、 案件持续进展情况

本公司于2012年9月10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了《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重大

诉讼公告》（公告编号：2012-117）。2014年5月8日，公司披露了潍坊市中级人民法院做出的《山东省潍

坊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2）潍民初字第 204�号]。 一审判决结果为：被告潍坊巨龙化纤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支付原告中国华冶科工集团有限公司尚欠工程款 15,606,839.81�元，支付相应工程款

利息5,925,435.45�元，本公司不承担责任，详情请参看公告（公告编号：2014-030）。

2015年3月27日，公司收到《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4）鲁民一终字第425号〕的

终审判决，主要内容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88,478.00元，由上诉人中国华冶科工集团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二、简要说明是否有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本次公告前，公司无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三、本次公告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本次公告不会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造成影响。

四、 备查文件

《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4）鲁民一终字第425号]

特此公告。

恒天海龙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五年三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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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简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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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035

恒天海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拟协议转让公司部分股

份公开征集受让方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恒天海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上市公司”或“恒天海龙” ）于2015年3月6日和3月23

日分别发布了《恒天海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控股股东拟转让股份的重大事项提示性公告》（公告编

号：2015-018）和《恒天海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拟协议转让公司部分股份公开征集受让方的

公告》（公告编号：2015-032）。 公司控股股东中国恒天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恒天” ）拟通过

公开征集受让方的方式协议转让公司不超过200,000,000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23.15%）。

目前， 公开征集受让方的工作正在进行中。 鉴于中国恒天能否在本次公开征集所规定的到期日

（2015年4月3日）征集到拟受让方存在不确定性，为保证公平信息披露，维护投资者利益，避免造成公司

股票价格异常波动，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公司股票自2015年3月30日开市

起继续停牌。

停牌期间，本公司将及时披露本次转让交易的进展情况，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恒天海龙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五年三月二十七日

股票代码：

000410

股票简称：沈阳机床 公告编号：

2015-22

沈阳机床股份有限公司二

○

一五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 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15年3月27日（星期五）下午14:00。

网络投票时间为：2015年3月26日15:00—2015年3月27日15:00。 其中： ①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

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15年3月27日上午9:30—11:30，下午13:00—15:00； ②通过互联网

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15年3月26日15:00至2015年3月27日15:00。

2、召开地点：公司主楼V1-02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关锡友

6、本次大会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沈阳机床股份有限公司二〇一五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38名，代

表股份231,755,143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0.28%。 其中通过网络投票参与的股东共29名，代表股份667,

5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872％。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会议。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

集与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

效。

二、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一)本次股东大会议案采用现场表决及网络投票方式。

（二）会议审议议案情况

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1.�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31,755,143股，反对0股，弃权0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100%。

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

东）投票情况：同意 1,197,400�股， 反对0�股，弃权 0股，同意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有效表

决权股份的100%。

2.�审议通过《关于选举钟田丽女士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在召开本次股东大会前，独立董事任职资格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

表决结果：同意231,755,143股，反对0股，弃权0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100%。

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

东）投票情况：同意 1,197,400�股， 反对0�股，弃权 0股，同意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有效表

决权股份的100%。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此次股东大会由辽宁宏茂律师事务所指派张俊、刘畔律师进行了见证。 见证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

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召集人和出

席会议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并出具了《辽宁宏茂律师事务所关于沈阳机床股份

有限公司二〇一五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上述议案内容详见2015年3月12日公司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刊登的公司第7届董事会

第7次会议决议公告。

四、备查文件：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沈阳机床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五年三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

000948

证券简称：南天信息 公告编号：

2015-017

云南南天电子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没有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5年3月27日（星期五）下午14：00

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5年3月27日上午 9：

30�至 11：30、 下午13：00�至 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5年3月26日

15：00�至2015年3月27日 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3、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昆明市环城东路455号本公司三楼会议室

4、会议召集人：本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雷坚先生

6、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7名， 代表股份数98,016,054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39.75%。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3名，代表股份数97,147,82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9.39%；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4名，代表股份数868,234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35%。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出席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会议以现场记名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审议了以下议案：

（一）《关于增补张春生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98,016,054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数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

决权股数的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数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指除单独或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情况为：

同意203,113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 反对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二）《关于增补王海荣女士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98,016,054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数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

决权股数的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数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指除单独或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情况为：

同意203,113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 反对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德恒（昆明）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刘革、杨杰群

3、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出席会议的股东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

法律、法规及贵公司章程的规定，所通过的各项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南天信息201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南天信息201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云南南天电子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0一五年三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

002614

股票简称：蒙发利 公告编号：

2015-27

号

厦门蒙发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第一季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1、业绩预告期间：2015年1月1日至2015年3月31日。

2、预计的业绩： □亏损 □扭亏为盈 √同向上升 □同向下降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200.00

万元

～200.00

万元 亏损

：

-825.39

万元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期业绩预告相关的财务数据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报告期较上年同期增长的主要原因是：

1、经营结构优化；

2、公允价值收益。

四、其他相关说明

本次有关2015年第一季度的业绩预告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的结果， 具体财务数

据以公司披露的2015年第一季度报告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厦门蒙发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5年3月27日

证券代码：

002614

股票简称：蒙发利 公告编号：

2015-28

号

厦门蒙发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独立董事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厦门蒙发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于2015年3月27日

收到公司独立董事刘远立先生的书面辞职报告。 由于个人原因，刘远立先生申请辞去公司

董事会独立董事、战略委员会委员、提名委员会委员、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之职，辞职后

将不在公司担任任何职务。 公司对刘远立先生在独立董事任职期间，对公司董事会工作所

做出的贡献表示由衷的感谢！

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刘

远立先生的辞职导致公司独立董事人数低于董事会成员的三分之一，其辞职报告自下任独

立董事填补因其辞职产生的空缺后方能生效。在此期间，刘远立先生仍将按照有关法律、法

规的要求，继续履行独立董事及其在各专门委员会中的职责。 董事会将按照法定程序尽快

提名新的独立董事候选人，经审核通过后提交股东大会进行审议。

特此公告。

厦门蒙发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5年3月27日

证券代码：

601989

证券简称：中国重工 公告编号：临

2015-004

中国船舶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权益变动属于减持，不触及要约收购；

本次权益变动未使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一、本次权益变动基本情况

2015年3月27日，本公司收到控股股东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下称“中船重工” ）《关于股东减持股份事项的通知》，

中船重工及其实际控制的大连造船厂集团有限公司和渤海造船厂集团有限公司（下称“中船重工及其一致行动人” ）根据

国有股东转让所持上市公司股份管理的相关规定对本公司股份实施了减持。自2014年12月26日至2015年3月27日，中船重

工及其一致行动人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竞价交易系统已累计减持本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918,083,267股， 已达到本公

司总股本的5%。

本次减持后，中船重工及其实际控制的企业合计持有本公司9,676,743,057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52.70%，仍为公

司控股股东。

二、所涉及后续事宜

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规定，中船重工及其一致行动人就本次权益变动履行信息披露义务，相关信息详见

同日披露的《中国船舶重工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特此公告。

中国船舶重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三月二十七日

中国船舶重工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中国船舶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中国重工

股票代码：601989

信息披露义务人：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北街5号

通讯地址：北京市海淀区昆明湖南路72号

信息披露义务人：大连造船厂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大连市西岗区沿海街1号

通讯地址：大连市西岗区沿海街1号

信息披露义务人：渤海造船厂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辽宁省葫芦岛市锦葫路132号

通讯地址：辽宁省葫芦岛市锦葫路132号

股权变动性质：减少（通过证券交易所交易）

签署日期： 2015�年3月27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信息披露义务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格

式准则第15号———权益变动报告书》等相关的法律、法规编制本报告书。

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本公司内必要的授权和批准。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了信息披露义务人在中国船

舶重工股份有限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信息外，上述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增加或减少在中国船

舶重工股份有限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 本次股权减持已取得有权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

第一节 释义

在本权益变动报告中，除非另有所指，下列词语具有如下含义：

本报告

、

本报告书 指

《

中国船舶重工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

本次权益变动 指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及其大连造船厂集团有限公司

、

渤

海造船厂集团有限公司通过证券交易所交易的方式转让所

持中国船舶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918,083,267

股股份

（

占中国重

工总股本的

5%

）

的行为

信息披露义务人 指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及大连造船厂集团有限公司

、

渤海

造船厂集团有限公司

一致行动人 指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及大连造船厂集团有限公司

、

渤海

造船厂集团有限公司

、

武汉武船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中船重工 指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

大船集团 指 大连造船厂集团有限公司

渤船集团 指 渤海造船厂集团有限公司

武船投资控股 指 武汉武船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中国重工

、

上市公司 指 中国船舶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国资委 指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

公司法

》

指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

证券法

》

指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

《

收购办法

》

指

《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

上交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元 指 人民币元

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一）中船重工

本报告

、

本报告书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

经济性质

：

全民所有制

法定代表人

：

胡问鸣

成立日期

：

1999

年

6

月

29

日

注册资金

：

12,129,698,000

元

住 所

：

北京市海淀区昆明湖南路

72

号

组织机构代码

：

71092446-X

税务登记证号

：

11010271092446X

经营范围

：

许可经营项目

：

以舰船为主的军品科研生产

。

一般经营项目

：

国有资

产投资

、

经营管理

；

船舶

、

海洋工程项目的投资

；

民用船舶

、

船用设

备

、

海洋工程设备

、

机械电子设备的设计

、

研制

、

生产

、

修理

、

租赁

、

销

售

；

船用技术

、

设备转化为陆用技术

、

设备的技术开发

；

外轮修理

；

物

业管理

；

工程勘察设计

、

承包

、

施工

、

设备安装

、

监理

；

技术开发

、

技术

转让

、

技术服务

、

技术咨询

；

进出口业务

；

承包境外船舶工程及境内

国际招标工程等

（二）大船集团

名 称

：

大连造船厂集团有限公司

经济性质

：

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

：

孙波

成立日期

：

2010

年

4

月

20

日

注册资金

：

7,860,817,437.22

元

住 所

：

大连市西岗区沿海街

1

号

组织机构代码

：

550647693

税务登记证号

：

210203550647693

经营范围

：

各种船舶

、

海洋工程及其配套设备的开发

、

设计

、

建造

、

修理

、

改装

、

销售

；

各类机电设备

、

压力容器

、

玻璃钢制品

、

金属结构件及其配件

的设计

、

制造

、

安装

、

销售

；

钢材

、

木材的加工

、

销售

；

工程项目的科研

论证

、

技术咨询

；

专利

、

非专利技术及其他工业产权的转让

、

许可使

用和技术服务

；

承包境外船舶行业工程及境内国际招标工程

；

上述

境外工程所需设备

、

材料出口以及上述境外工程所需劳务人员的对

外派遣

、

输出

；

对外产业投资和引进技术

、

经济信息咨询

、

提供劳务

；

设备

、

设施

、

场地租赁

；

汽车大修

；

危险货物运输

、

普通货运

、

大件运

输

、

搬运装卸

、

道路运输

、

土石方运输

。

（三）渤船集团

名 称

：

渤海造船厂集团有限公司

经济性质

：

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

：

李天宝

成立日期

：

2010

年

4

月

19

日

注册资金

：

2,173,182,700

元

住 所

：

辽宁省葫芦岛市锦葫路

132

号

组织机构代码

：

552585967

税务登记证号

：

211403552585967

经营范围

：

船舶制造

、

出口企业自产的船舶及配件

、

金属结构

、

进口本企业生产

科研所需原辅材料

、

机械设备

、

仪器设备

、

仪器仪表

、

零配件

、

金属结

构件制造

、

安装

、

轧钢

、

技术开发

、

咨询

、

修船

；

装卸搬运

；

道路普通运

输

；

货物专用运输

。

以下项目限分支机构经营

：

宾馆服务

；

二类汽车大中型货车维

修

。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况

（一）中船重工

姓名 职务 国籍 长期居住地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

区的居留权

胡问鸣

董事长

、

党组书记

中国 北京 否

孙波

董事

、

总经理

、

党

组副书记

中国 北京 否

邵开文

副总经理

、

党组成

员

中国 北京 否

钱建平

副总经理

、

党组成

员

中国 北京 否

陈民俊

副总经理

、

党组成

员

中国 北京 否

刘长虹

党组成员

、

纪检组

组长

中国 北京 否

姜仁锋

副总经理

、

党组成

员

中国 北京 否

杜刚

副总经理

、

党组成

员

中国 北京 否

（二）大船集团

姓名 职务 国籍 长期居住地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

区的居留权

孙 波 董事长 中国 北京 否

方书甲 董事 中国 北京 否

史正乐 董事 中国 北京 否

李荫堂 董事 中国 青岛 否

刘 征 董事

、

总经理 中国 大连 否

于逢平 董事 中国 大连 否

肖石 董事

、

副总经理 中国 大连 否

郭程新 董事 中国 大连 否

李程 董事 中国 大连 否

陈永义 董事 中国 大连 否

殷学林 董事 中国 大连 否

史佐 董事

、

副总经理 中国 大连 否

杨健 监事会主席 中国 大连 否

李光 监事 中国 葫芦岛 否

王德功 监事 中国 秦皇岛 否

韩辉 职工监事 中国 大连 否

林吉明 职工监事 中国 大连 否

（三）渤船集团

姓名 职务 国籍 长期居住地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

地区的居留权

李天宝

董事长

、

总经理

中国 葫芦岛市 否

王明辛

执行董事

、

副

总经理

、

党委

书记

中国 葫芦岛市 否

杨治中 执行董事 中国 葫芦岛市 否

侯 林

执行董事

、

副总经理

中国 葫芦岛市 否

胡清洋

执行董事

、

副总经理

中国 葫芦岛市 否

孙东明 执行董事 中国 葫芦岛市 否

王安海 执行董事 中国 葫芦岛市 否

赵亚洲

执行董事

、

副总经理

中国 葫芦岛市 否

郭玉琢 副总经理 中国 葫芦岛市 否

张爱国 职工董事 中国 葫芦岛市 否

杨金成 董事 中国 武汉 否

史殿敏 董事 中国 大连 否

岳传才 董事 中国 武汉 否

梁有祥 董事 中国 天津 否

李承民 监事会主席 中国 葫芦岛 否

左兆海 监事 中国 葫芦岛 否

王 军 监事 中国 葫芦岛 否

杨彦秋 职工监事 中国 葫芦岛 否

战斌声 监事 中国 大连 否

黎 华 监事 中国 武汉 否

路 惠 监事 中国 葫芦岛 否

胡瑞海 监事 中国 武汉 否

关 悦 监事 中国 葫芦岛 否

上述人员最近五年内均没有受到行政处罚、刑事处罚或者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的情况。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控制其他上市公司5%以上发行在外上市公司股份情况

1、风帆股份有限公司

风帆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码：600482；股票简称：风帆股份）是经国家经贸委（国经贸企改[2000]471号文件）批准，

由中船重工等五家发起人共同发起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2004年7月，风帆股份有限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

截至2014年12月31日，风帆股份股本为人民币53,650.00万元。 中船重工持有风帆股份30.52%股，为其控股股东。

2、乐普医疗

乐普（北京）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码：300003；股票简称：乐普医疗）的前身为北京乐普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于1999年6月11日经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批准成立。 2009年9月，乐普医疗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

截至2014年12月31日， 乐普医疗股本为81,200.00万股， 注册资本为81,200.00万元。 中船重工合计持有其股份为

24.99%。

四、信息披露义务人之间的关系说明

大船集团、渤船集团为中船重工全资子公司，是本次权益变动的信息披露义务人。本次减持后，中船重工及其一致行动

人之间股权结构如下：

第三节 权益变动目的

本次权益变动是本公司控股股东中船重工及大船集团、渤船集团为了筹集发展资金而开展的。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未来12个月内不排除继续减持上市公司股份的计划。

第四节 权益变动方式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上市公司股份的情况

本次减持累计达到5%之前，中船重工及其全资子公司大船集团、渤船集团、武船投资控股合计持有中国重工10,594,

826,324股股份，占中国重工总股本的57.70%，中船重工为中国重工的第一大股东。

本次减持累计达到5%前后，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减持前 减持后

持股数量

（

股

）

比例 持股数量

（

股

）

比例

中船重工

8,029,035,174 43.73% 7,238,625,359 39.42%

大船集团

1,823,245,943 9.93% 1,724,380,191 9.39%

渤船集团

540,640,446 2.94% 511,832,746 2.79%

武船投资控股

201,904,761 1.1% 201,904,761 1.1%

二、本次权益变动方式

1、权益变动方式：通过证券交易所的二级市场交易

2、出让方：中船重工及大船集团、渤船集团

3、累计交易股份数量：918,083,267股

4、交易股份比例：5.00%

5、交易股份性质：流通A股

6、股权变动起始时间：2014年12月26日

7、股份变动达到法定比例的日期：2015年3月27日

三、本次股份减持的授权和批准情况

中船重工及大船集团、渤船集团本次减持上市公司股份达到5%，已取得有权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的批准。

四、信息披露义务人拥有中国重工权益的股份是否存在权利限制的说明

信息披露义务人大船集团因参与中国重工2014年非公开发行拥有公司限制性流通股票201,904,761股。除此之外，所

有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的股份不存在质押、冻结及其他权利限制的情况。

第五节 前六个月内买卖上市交易股份的情况

除本报告书所披露的内容之外，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本次权益变动前6个月内没有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购买或

出售股份。

第六节 其他重大事项

除本报告书披露的信息外，不存在其他可能对本报告书内容产生误解而必须披露的其他信息。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机构）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

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

法定代表人（签章）

签署日期： 年 月 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机构）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

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大连造船厂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签章）

签署日期： 年 月 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机构）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

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渤海造船厂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签章）

签署日期： 年 月 日

第七节 备查文件

1、信息披露义务人营业执照

2、信息披露义务人董事及其主要负责人的名单及其身份证明文件

附表：

简式权益变动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中国船舶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

地

北京

股票简称 中国重工 股票代码

601989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1

、

中船重工

2

、

大船集团

3

、

渤船集团

信息披露义务

人注册地

中船重工

：

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北

街

5

号

大船集团

：

大连市西岗区沿

海街

1

号

渤船集团

：

辽宁省葫芦岛市

锦葫路

132

号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变化

增加

□

减少

√

不变

，

但持

股人发生变化

□

有无一致行动

人

有

√

无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上市公司第一大股

东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

人是否为上市

公司实际控制

人

是

□

否

√

权益变动方式

（

可多选

）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

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

（

请注明

）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前拥有权益的股份数

量及占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比例

1

、

中船重工

持股数量

：

8,029,035,174

持股比例

：

43.73%

2

、

大船集团

持股数量

：

1,823,245,943

持股比例

：

9.93%

3

、

渤船集团

持股数量

：

540,640,446

持股比例

：

2.94%

本次权益变动后

，

信息披露义务人拥有权益

的股份数量及变动比例

1

、

中船重工

变动数量

：

790,409,815

变动比例

：

4.30%

2

、

大船集团

变动数量

：

98,865,752

变动比例

：

0.54%

3

、

渤船集团

变动数量

：

28,807,700

变动比例

：

0.16%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拟于未来

12

个月内继

续减持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此前

6

个月是否在二级市

场买卖该上市公司股票

是

□

否

√

涉及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股份的

，

信息披露义务人还应当就以下内容予以说明

：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时是否存在侵

害上市公司和股东权益的问题

是

□

否

√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时是否存在未

清偿其对公司的负债

，

未解除公司为其负债

提供的担保

，

或者损害公司利益的其他情形

是

□

否

√

（

如是

，

请注明具体情况

）

本次权益变动是否需取得批准 是

√

否

□

是否已得到批准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签章）：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

法定代表人（签章）

日期： 年 月 日

（本页无正文，为《中国船舶重工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之签署页）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签章）：大连造船厂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签章）

日期： 年 月 日

（本页无正文，为《中国船舶重工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之签署页）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签章）：渤海造船厂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签章）

日期： 年 月 日

证券代码：000925� � � � � � � � �证券简称：众合科技 公告编号：2015-017

浙江众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签署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5]200号” 文核准，众合科技于2015年3月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433.1578万股募集配套资金，发行价格为每股人民币19.00元。 本次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82,299,982.00元，扣除

发行费用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71,299,982.00元，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天健验[2015]42

号”验资报告验证，募集资金已全部到位。

二、《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的签署情况和募集资金专户的开立情况

为规范募集资金的使用和管理，保护投资者的权益，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

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和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规定要求，公司于2015年3月27日与浙江海拓环境技术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乙方” ）、独立财务顾问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丁方” ）和募集资金专项账户银行（以下简称“丙

方” ）签署了《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详情如下：

募集资金专户开户行 账户名称 账号 金额

（

元

）

中国银行杭州

滨江支行

浙江众合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3610 6833 1488 75,299,982.00

中国银行杭州

滨江支行

浙江海拓环境技术有

限公司

3987 6842 1249 0.00

三、《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主要内容

1、甲方已在丙方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以下简称“甲方专户” ），账号为3610� 6833� 1488，截止2015年3月16日，甲

方专户余额为75,299,982.00元。 该专户仅用于甲方支付本次资产重组的中介机构费用、收购乙方的现金对价和增资乙方

用于“建德市五马洲电镀废水集中处理工程（一期工程）EPC项目” 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2、乙方已在丙方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以下简称“乙方专户” ），账号为3987� 6842� 1249，截止2015年3月16日，乙

方专户余额为0.00元。 该专户仅用于乙方“建德市五马洲电镀废水集中处理工程（一期工程）EPC项目” 募集资金的存储

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3、乙方是甲方的全资子公司，甲方通过乙方实施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德市五马洲电镀废水集中处理工程（一期

工程）EPC项目” ，甲方负责确保乙方遵守募集资金相关法律法规及其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4、甲、乙、丙三方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等法

律、法规、规章的规定。

5、丁方作为甲方的独立财务顾问，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财务顾问主办人或其他工作人员对甲方和乙方募集资金使

用情况进行监督，丁方应当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以及甲方制订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履行其

督导职责，并可以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 甲、乙、丙三方应当配合丁方的调查与查询。 丁方每半年

对甲、乙募集资金的存放和使用情况进行一次现场检查。

6、甲方和乙方授权丁方指定的财务顾问主办人石军、管恩华可以随时到丙方查询、复印甲方专户和乙方专户的资料；

丙方应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料。

财务顾问主办人向丙方查询甲方专户和乙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丁方指定的其他工作人员

向丙方查询甲方专户和乙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和单位介绍信。

7、丙方按月（每月10日之前）向甲方和乙方出具对账单，并抄送丁方。 丙方应保证对账单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8、甲方或乙方一次或十二个月内累计从专户中支取的金额超过五千万元人民币或者募集资金净额的10%的，丙方应

当及时以传真方式通知丁方，同时提供甲方专户或乙方专户的支出清单。

9、丁方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财务顾问主办人。 丁方更换财务顾问主办人的，应当将相关证明文件书面通知

丙方，同时按本协议第十三条的要求书面通知更换后财务顾问主办人的联系方式。 更换财务顾问主办人不影响监管协议

的效力。

10、丙方连续三次未及时向丁方出具对账单或者向丁方通知专户大额支取情况，以及存在未配合丁方调查专户情形

的，甲方（乙方）或丁方可以要求甲方（乙方）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专户。

11、本协议自甲、乙、丙、丁四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单位公章之日起生效，至甲方专户和乙方专

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并依法销户之日起失效。

特此公告。

浙江众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三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000925� � � � � � � � �证券简称：众合科技 公告编号：2015-018

浙江众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浙江众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众合科技

股票代码：000925

信息披露义务人 1（一致行动人）：浙大网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通讯地址：浙江省杭州市西园一路18号浙大网新软件园A楼

邮编：310030

电话：0571-87950500

传真：0571-87988110

联系人：许克菲

信息披露义务人 2（一致行动人）：杭州成尚科技有限公司

通讯地址：杭州市江汉路1785号双城国际4号楼24层

邮编：310052

电话：0571-87750019

传真：0571-87965700

联系人：范璐宁

股份变动性质：减少

签署日期：二零一五年三月二十七日

声明

一、本报告书系信息披露义务人依据《中国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

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5号———权益变动报告书》及相关的法律、法规编写本权益变动报告书。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

三、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15号———权益变动报告书》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了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浙江众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

股份变动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持股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增加或减少其在浙江

众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

四、本次权益变动无需获得政府部门的批准。

五、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书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委托或者授权其他任何人提供未在本报

告书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六、自2013年9月25日公司披露简式权益变动书后，一致行动人（浙大网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杭州成尚科技有限公

司、浙江浙大网新教育有限公司、浙江浙大圆正集团有限公司）持股数量为146,594,994股,合计持股比例为44.8435%[注：

目前总股本：326,903,862� ]。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一致行动人（浙大网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杭州成尚科技有限公司、

浙江浙大网新教育有限公司、浙江浙大圆正集团有限公司）持股数量为129,875,700股，合计持股比例为39.7290%[注：目

前总股本：326,903,862� ]，合计减持股数为16,719,294股，持股比例下降5.1144%。

七、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浙大网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持有浙江众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67,511,700股，占众合科技

现总股本的20.6519%； 杭州成尚科技有限公司持有浙江众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46,964,000股， 占众合科技现总股本的

14.366%。

第一节释义

除非另有说明，以下简称在本报告书中的含义如下：

募集资金专户开户行

指浙大网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杭州成尚科技有限公司

众合科技

、

上市公司 指浙江众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公司法

》

指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

证券法

》

指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

《

收购管理办法

》

指

《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

本报告书

指

《

浙江众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

报告书

》

中国证监会 指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深交所 指深圳证券交易所

A

股 指人民币普通股

元万元 指人民币元

、

人民币万元

总股本 总股本为

326,903,862

股

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浙大网新科技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史烈

设立日期：1994年1月8日

注册地址：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三墩镇西园一路18号浙大网新软件园A楼1501室

注册资本：821,711,995元

公司类型：股份有限公司

经营范围：计算机及网络系统、电子商务、计算机系统集成与电子工程的研究开发、咨询服务及产品的制造与销售；网

络教育的投资开发；生物制药的投资开发；高新技术产业投资开发。 自营和代理进出口业务(除国家限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

的商品和技术外);承接环境保护工程；承包与其实力、规模、业绩相适应的国外工程项目；对外派遣实施上述境外工程所需

的劳务人员。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码：3300001008072

税务登记证号码：330165143002679

主要股东情况：（截止2014.9.30）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

浙江浙大网新集团有限公司

127,396,059 15.500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华富成长趋势股票型

证券投资基金

5,299,915 0.640

陆欧

2,512,900 0.310

杨光

2,100,000 0.260

李莉华

1,944,757 0.240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中证

500

交易型开

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1,891,392 0.230

何明约

1,853,000 0.230

靳涌

1,800,000 0.220

周丽苹

1,509,600 0.180

董有恒

1,470,000 0.180

通讯地址：浙江省杭州市西园一路18号浙大网新软件园A楼15层

邮政编码：310030

联系电话：0571-87950500

联系人：许克菲

2、公司名称：杭州成尚科技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陈越明

设立日期：2005年5月10日

注册地址：杭州市滨江区六和路368号4楼B4124室

注册资本：3000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成果转让：计算机软硬件，电子产品。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码：440301102831717

税务登记证号码：330100774130642

主要股东情况：

股东名称 出资比例

浙江浙大网新集团有限公司

100%

通讯地址：杭州市江汉路1785号双城国际4号楼24层

邮政编码：310052

联系电话：0571-87750019

联系人：范璐宁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1主要负责人情况

姓名 性别 职务 国籍 长期居住地

其他国家或地

区的永久居留

权

史烈 男 董事长 中国 杭州 无

陈健 男 董事

、

总经理 中国 杭州 无

许克菲 女 董事会秘书 中国 杭州 无

信息披露义务人2主要负责人情况

姓名 性别 职务 国籍 长期居住地

其他国家或地

区的永久居留

权

陈越明 女

执行董事

、

法定代表

人

中国 杭州 无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控制其他上市公司5%以上的发行在外的股份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

名称

上市交易所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期末持股数量

（

股

）

持股比例

（

%

）

浙大网新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香港联合交易所

HK8106

网新兰德

75,243,200 22.94

除此之外，本公司没有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5%的情况。

四、信息披露义务人1与信息披露人2之间的关系

第三节 权益变动目的

一、持股目的

网新科技、成尚科技减持众合科技股份是基于公司自身的资金需求而作出的商业行为。

二、未来12个月内继续增持或处置上市公司股份的计划

网新科技、成尚科技在未来12个月内视证券市场实际情况和自身资金需求等决定是否继续减持众合科技股份。若发生

相关权益变动事项，将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第四节 权益变动方式

一、股份变动的方式

自2013年9月25日公司披露简式权益变动书后，2013年10月25日起，信息披露义务人网新科技、成尚科技通过深圳证

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及大宗交易方式减持本公司股票16,719,294股,占现有总股本的5.1144%。

自2013年9月25日公司披露简式权益变动书后截止至报告日， 由于公司总股本从311,338,108股增加至326,903,862

股，导致一致行动人（浙江浙大网新教育有限公司、浙江浙大圆正集团有限公司）持股比例相应稀释0.2355%。

综上所述，网新科技、成尚科技截止本报告书签署之日累计减少股份比例占本公司总股本的5.1144%；一致行动人（浙

大网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杭州成尚科技有限公司、浙江浙大网新教育有限公司、浙江浙大圆正集团有限公司）持股比例

减少5.3499%。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情况

依照《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众合科技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5号———权益变动报告书》的规定，截

至本报告书签署日，浙大网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持有浙江众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67,511,700股，占众合科技现总股本的

20.652%%；杭州成尚科技有限公司持有浙江众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46,964,000股，占众合科技现总股本的14.366%。

三、权益变动的方式

1、（1）自2013年9月25日公司披露简式权益变动书后，网新科技自2013年9月25日至在本报告书签署之日起通过深圳

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系统累计减持其持有的众合科技8,749,294股，期间每次减持具体情况如下：

信息披露义务人

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股数 减持价格区间

（

元

）

占众合科技

总股本

（

326,

903,862

）

比

例

（

%

）

2013/10/25

集中竞价交易

536,900 11.21-11.591 0.1642

2013/10/28-

2013/10/30

集中竞价交易

1,378,600 10.281-11.161 0.4217

2014/8/26

集中竞价交易

365,000 15.002-15.279 0.1117

2014/9/5

集中竞价交易

2,468,866 18.3-19 0.7552

2014/11/3-

2014/11/26

集中竞价交易

3,999,928 19.052-24.75 1.2236

合计

8,749,294 - 2.6764

2013年9月25日浙大网新持有众合科技股份76,260,994股， 占众合科技目前总股本 （326,903,862） 的23.3283%，

2015年3月26日浙大网新持有众合科技股份67,511,700股,占众合科技现总股本（326,903,862）的20.6519%，期间减少

了2.6764%。

2、（1）自2013年9月25日公司披露简式权益变动书后，成尚科技自2014年9月10日至在本报告书签署之日起通过深圳

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系统累计减持其持有的众合科技股；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大宗交易系统累计减持其持有的众合

科技股；期间每次减持具体情况如下：

减持方式 减持时间期间

本次减持股份

股数

(

股

)

价格区间

（

元

）

占总股本

（

326,903,

862

）

比例

(%)

集中竞价交易

2014.9.10?

—

2014.9.18

1,890,000

18.62-20.48

0.5782

大宗交易

2014.11.28 3,000,000 21.88 0.9177

集中竞价交易

2014.12.29 80,000 21.34-21.53 0.0245

大宗交易

2014.12.25 3,000,000 18.42 0.9177

合计

7,970,000 - 2.4380

2014年9月10日起的减持刊载于2014年12月2日的《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巨潮

资讯网的临2014-096《浙江众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减持股份公告》；2014年12月25日起的减持刊载于2014年12月31

日的《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巨潮资讯网的临2014-111《浙江众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减持股份公告》；

2013年9月25日成尚科技持有众合科技股份54,934,000股，占众合科技现总股本（326,903,862）的16.8043%。 2015

年3月26日成尚科技持有众合科技股份46,964,000股,� 占众合科技现总股本（326,903,862）的14.3663%，期间减少了

2.4380%。

3、2014年4月21日，公司完成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股本总额由311,338,108股调整为307,918,108股。

4、2015年3月27日，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上市，股本总额由307,918,108股调整为326,903,862股。 一致行动人（浙江

浙大网新教育有限公司、浙江浙大圆正集团有限公司）持股数量不变，持股比例由原先的4.9465%减为4.7109%，合计被动

减少了0.2355%

5、综上所述，网新科技、成尚科技截止本报告书签署之日累计减少股份比例占本公司总股本的5.1144%；一致行动人

（浙大网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杭州成尚科技有限公司、浙江浙大网新教育有限公司、浙江浙大圆正集团有限公司）持股比

例减少5.3499%。

四、信息披露义务人减持后情况

截至本报告签署日， 浙大网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减持后至公告日止仍持有浙江众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67,511,700

股， 占众合科技现总股本的20.6519%； 杭州成尚科技有限公司减持后至公告日止仍持有浙江众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46,

964,000股，占众合科技现总股本的14.366%。

五、承诺事项

网新科技、成尚科技已履行完毕众合科技股权分置改革所作出的相关承诺。

第五节 前6个月内买卖上市公司交易股份的情况

除上述已披露的股票买卖情况外，网新科技、成尚科技在提交本报告之日前六个月内没有通过证券交易系统买卖众合

科技股份的行为。

第六节其他重大事项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除前述披露事项外，网新科技、成尚科技不存在与本次权益变动相关的其他应当披露的重大事

项和为避免对本报告书内容产生误解而必须披露的其他信息， 也不存在中国证监会或者深交所依法要求信息披露义务人

提供的其他信息。

第七节备查文件

一、网新科技营业执照

二、成尚科技营业执照

三、网新科技法定代表人的身份证明文件

四、成尚科技法定代表人的身份证明文件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

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法定代表人（授权代表）：史烈

浙大网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3月27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

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法定代表人（授权代表）：陈越明

杭州成尚科技有限公司

2015年3月27日

附表

浙江众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浙江众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浙江省杭州市

股票简称 众合科技 股票代码

000925

信息披露义务人

1

名称 浙大网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

注册地

浙 江 省 杭 州 市 西 湖 区

三 墩 镇 西 园 一 路

18

号

浙 大 网 新 软 件 园

A

楼

1501

室

信息披露义务人

2

名称 杭州成尚科技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

注册地

杭 州 市 滨 江 区 六 和 路

368

号

4

楼

B4124

室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变化

增加

□

减少

√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

无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对境内

、

境外其他上市持股

5%

以

上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

否为上市公司实际

控制人

是

□

否

√

权益变动方式

（

可多选

）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前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及占上市

公司已发行股份比例

浙大网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持有浙江众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67,511,700

股

，

占众合科技现总股本的

20.6519%

；

杭州成尚科技有限公司持有浙江众合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46,964,000

股

，

占众合科技现总股本的

14.366%

。

本次发生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的数量及变动比例

1

、

浙大网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变动数量

8,749,294

股

；

变动比例

：

2.6764 %

；

2

、

杭州成尚科技有限公司变动数量

：

7,970,000

股

；

变动比例

:2.4380%

；

3

、

2015

年

3

月

27

日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上市

，

一致行动人

（

浙江浙大网新

教育有限公司

、

浙江浙大圆正集团有限公司

）

持股数量不变

，

持股比例由原先

的

4.9465%

减为

4.7109%

，

合计被动减少了

0.2355%

。

4

、

综上所述

，

网新科技

、

成尚科技截止本报告书签署之日累计减少股份

比例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5.1144%

；

一致行动人

（

浙大网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杭州成尚科技有限公司

、

浙江浙大网新教育有限公司

、

浙江浙大圆正集团有

限公司

）

持股比例减少

5.3499%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拟于未来

12

个月内继续减持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前

6

个月是否在二级市场买卖该上市

公司股票

是

√

否

□

涉及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股份的

，

信息披露义务人还应当就以下内容予以说明

：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时是否存在侵害上市公司

和股东权益的问题

是

□

否

□

不适用

。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时是否存在未清偿其对公

司的负债

，

未解除为其负债提供的担保

，

或者损害公司

利益的其他情形

是

□

否

□

不适用

。

本次权益变动是否需取得批准

是

□

否

□

不适用

。

是否已得到批准

是

□

否

□

不适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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